
 
 

 

 

 



1 概述 

大庆蓝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在大庆市萨尔图区南一路北侧1km、西一路西侧

1.5km处建设西三深废液处理项目，委托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2019年1

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建设单位于2021年12月25日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于2022年1月

14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分别在2022年1月14日和2022年1月

18日进行了2次报纸公示。在2022年1月14日在公众知悉的场所张贴了公告并持续公

开了10个工作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开内容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西三深废液处理项目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南一路北侧1km、西一路西侧1.5km处 

建设规模：利用站内闲置1450m3钢筋混凝土池作为废液收集池，新建1座预处理

间、1座加药间、1座库房和1座危险废物暂存间，新建含油废液处理生产线1条，采用

过滤、分离和气浮等处理工艺对含油废液进行处置，年处理含油废液72×104m3/a。 

现有工程基本情况：现有含油污泥处理站采用调质、离心处理工艺，现有含油污

泥处理装置1套（处理能力16.7t/h）。环境保护情况：现有工程厂区管线采用密闭流

程，含油污泥池设罩棚控制烃类气体挥发；含油废水输送至西三联深度污水处理站集

中处理达标后回注油层；厂区含油污泥处理后满足《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

标准》 （DB23/T1413-2010）铺垫通井路。 

建设性质：改扩建 



（二）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大庆蓝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351756481  联系人：崔萌萌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庆新中心村庆新街道14委 

邮箱：15846910825@163.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单位名称：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459-8136292  联系人：秦光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B座10楼 

邮箱：hebeiqizhengdq@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并按照表格规定格式要求填写（注：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

址）。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根据上述公开内容及日期的描述，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第九条的规定。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载体为：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选择了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符合《办法》

中第九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 

建设单位于2021年12月25日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3）网址及截图。 

网址：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66 

截图： 

 



2.2.2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无。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一）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2019年1月1日起实

施）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了如下内容：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以通过本次网络链接：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67 阅读征求意见稿全文。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内容中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大庆蓝星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查阅本项目纸质版环

境影响报告书。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奥林小区、燕都小区、未来城小区等居民区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意见。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67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崔工 

电话：13351756481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示之日起至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二）公开日期 

建设单位于2022年1月14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上述公开内容及日期的描述，公开的内容符合《办法》第十条中需公开的相

关信息，征求公告意见的期限也不少于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中给出了基本完成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公开内容及日期均符合《办法》中的规定及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载体为：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 

（4）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了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符合《办法》中第九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开的要求。 

（5）网络公示时间 

建设单位于2022年1月14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限

从2022年1月14日至2022年1月27日，共10个工作日。 

（6）网址及截图。 

网址：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467 

截图： 



 

3.2.2 报纸 

本项目报纸公开的载体为大庆日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易于接触的报纸；

公示的时间分别为2022年1月14日和2022年1月18日两次。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内报纸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的规定。 

1月14日报纸公示如下： 



 



1月18日报纸公示如下： 

 



3.2.3 张贴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包括奥林小区、燕都小区、未来城小区、丽水华城、奥

林学校、油田科技馆、大庆一中、希望小区、油公司办公楼和阳光家园小区，建设单

位在居民区及学校等入口处张贴了公示，张贴时间为2022年1月14日，符合《办法》

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

告进行信息公开的要求。 

如下： 

  
未来城张贴公告 

  
科技馆张贴公告 奥林学校张贴公告 



 

 
丽水华城张贴公告 

 

 
奥林小区张贴公告 



 

 

燕都小区张贴公告 阳光家园张贴公告 

 

 
大庆一中张贴公告 



  
油公司办公楼张贴公告 

 

 
希望小区张贴公告 

3.2.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1）查阅场所设置情况 

大庆市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B座10楼。 

（2）查阅情况。 

无人前来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无公众提出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无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按照上诉要求，建设单位编制了西三深废液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并于2022年1月28日进行了报批前公开。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的载体为：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选择了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符合《办法》中第二十条“应

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 

建设单位于2022年1月28日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3）网址及截图。 



网址： 

 

6.2.2其他 

无。 

7 其他 

无。 



 

 

 


